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 所 地：河北省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赵月强          职务： 集团总裁
受委托人：梁东雷    职务：营销经理  电话：18601235508 

身份证号码：131127197507043411            

受委托人：                    职务：        电话：

身份证号码：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为我公司委托代理人，其在授权期限内可代表我公司与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进行商务往来，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订采购协议、合同、价格协议、接收采购订单、接收回款票据、财务收据、同意质量索赔、在《配套商旧件索赔出库单》、《配套商索赔单》上进行签字确认、接收索赔单据、索赔发票等相关权限。我公司认可其在授权范围内的业务行为，并承担授权范围内的业务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

授权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委托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变更函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根据业务需要，我公司授权委托代理人作出以下变更：

原授权委托代理人：

姓名： 于磊磊      职务： 营业经理    电话：19831788716               

身份证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身份证号：                                   
现授权委托代理人变更为：

姓名： 梁东雷     职务： 营销经理   电话： 18601235508            

身份证号： 131127197507043411                                  
姓名：           职务：              电话：            

身份证号：                                   

现授权委托代理人授权期限内可代表我公司与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进行商务往来，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订采购协议、合同、价格协议、接收采购订单、接收回款票据、财务收据、同意质量索赔、《配套商旧件索赔出库单》、《配套商索赔单》上进行签字确认、接收索赔单据、索赔发票等相关权限。我公司认可其在授权范围内的业务行为，并承担授权范围内的业务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

授权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我公司保证上述内容真实，合法，我公司认可现授权委托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的业务行为，并承担授权范围内的业务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

委托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2021 年  1月 1 日

